
上博九《靈王遂申》釋讀與研究

蘇建洲

　　《靈王遂申》是上博簡第九册中的一篇，依據整理者所刊佈的材料，簡文計五支

簡，李零先生在早先公佈的資料中將之命名爲《楚分蔡器》。 〔１〕筆者曾撰文討論過楚

國與附庸國“申”的關係， 〔２〕與《靈王遂申》的背景相關，今擬在前文的基礎上結合研

究者的意見，對《靈王遂申》作一初步的訓解。 先將簡文釋寫如下：

一、釋　　文

霝（靈）王既立，■（申）賽（息）［一］不憖［二］。 王敗■（蔡）霝（靈）矦（侯）於吕，命

■（申）人室出［三］，取■（蔡）之器［四］。 ■（執）事人［五］夾■（蔡）人之軍門，命人毋

【１】敢徒出［六］。 ■（申）城（成）公■（乾）［七］其子虎［八］未畜（蓄）■（髮）［九］，命之

■（遣—逝）［十］。 虎晶（三）徒出，■（執）事人志＝ （止之）。 虎乘一■＝ （外車—闕車？）

駟（四馬）［十一］，告■（執）事【２】人：“■＝ （小人）■（幼），不能■（以）［十二］它器。 ■

（得）此車，或（又）［十三］不能■（馭）之■（以）■（歸），命以其策■（歸）。 ［十四］” ■

（執）事人許之。 虎秉［十五］策■ （以）歸【３】，至毄■（澨）［十六］，或（又）棄其策安

（焉）。 城（成）公懼其又（有）取安（焉）而逆之京 ［十七］，爲之■（怒）：“■（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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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爲“楚系銘文與楚簡用字習慣之比較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獲得國科會的資助 （計劃編號

犖犛犆１０２ ２４１０ 犎 ０１８ ０１７），特此致謝。

李零： 《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第２７４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２００４年。

拙文： 《〈清華二·繫年〉中的“申”及相關問題討論》，“第四届古文字與古代史研討會———紀念董作賓
逝世五十周年”，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２—２４日。 修訂稿將刊登於《古文字與古
代史第四輯》。



（盡）隻（獲），女（汝）獨亡（無）【４】■（得）！”虎不答。 或（又）爲之■（怒），虎■（答）曰：

“君爲王臣，王■（將）述（墜）邦［十八］弗能■（止），而或（又）欲■（得）安（焉）！ ［十

九］”城（成）公與虎■（歸），爲■（落？）［二十］。 【５】

二、注　　釋

［一］ “賽”，整理者讀爲“塞”，不確。 〔１〕 “賽”當讀爲“息”，如清華二《繫年》第五

章簡２３“賽｛＝ ｝（息）侯亦取妻於陳，是賽＝爲＝ （息媯。 息媯）■（將）歸于賽（息）”。 〔２〕

黄錫全先生曾公佈一柄“■（塞 ／ 賽）公屈 戈”，“塞”現在看來當讀爲“息”。 〔３〕 “息

公”是息縣的縣公，楚國縣一級的長官稱“公”。 〔４〕春秋時期楚國屈氏擔任息公的只

有兩位，一是屈禦寇，息公子邊。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秋，秦、晉伐鄀。 楚鬬克、屈

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 ……圍商密……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杜注：

“鬬克，申公子儀。 屈禦寇，息公子邊。”另一位是息公子朱，《左傳》文公三年：“冬，晉

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當

釋爲“■”，“喿（心紐宵部）”與“朱”（章紐侯部）聲音相近，器主當是息公子朱。 古人的

“字”多止一字，字上冠子， 〔５〕“屈■”可能就是“屈朱”，也就是“屈子朱”，是屬於“氏配

字”的名號結構。 〔６〕本器器主與《集成》４６１２楚屈子赤目簠當爲一人。 〔７〕總之，簡

文“賽”讀爲“息”是没有問題的，古籍常見“申息”並稱，如《左傳》成公六年：“楚公子

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哀公十七年：“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

息。”楚靈王時代，申、息二國已是楚國的“縣”，也是附庸國。 〔８〕

［二］ “憖”，《説文·心部》：“憖，一曰説也。”《文心雕龍·論説》：“説者，悦也。”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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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第１５８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底下直接於正文標
注頁碼。

蘇建洲、吴雯雯、賴怡璇合著： 《清華二〈繫年〉集解》第２６３頁，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２０１３年。

黄錫全： 《記新見塞公屈顙戈》，《古文字與古貨幣文集》第３２８—３３２頁，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荀子·非相》“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楊倞注：“楚僭稱王，其〔縣〕大夫稱公。”亦參見李
家浩： 《葛陵村楚簡中的“句■”》，《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輯，第５０７頁，中華書局２０１２年。

方炫琛： 《左傳人物名號研究·論字多止一字及其演變》第３４—３７頁，臺北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

１９８３年。

方炫琛： 《左傳人物名號研究·第一章左傳人物名號條例·第一節男子名號條例》第８０—８８頁。

以上詳見拙文： 《息公子朱銅器的新認識以及相關問題討論》，待刊稿。

參見拙文： 《〈清華二·繫年〉中的“申”及相關問題討論》（修訂稿）。



簡常見“憖”字，如《包山》簡１５背“五師宵倌之司敗告謂： 卲行之大夫吟執其倌人，新

俈卜尹不爲其察，不憖”，簡１６“不憖新俈卜尹”。 清華二《繫年》４５“晉文公立七年，秦

晉圍奠＝ （鄭，鄭）降秦不降晉＝ （晉，晉）人以不憖”，清華三《芮良夫毖》簡１５“萬民俱

憖”。 這些“憖”大抵有不願、不悦、不甘的意思。 〔１〕簡文是説靈王即位，申、息兩附庸

國的人民感到不悦，至於不悦的原因於史無徵。 而且第五支簡云“城（成）公與虎■

（歸），爲■（落？）”也令人感到比較唐突。 不排除簡文殘闕，或是屬於本篇的内容被歸

於它處而尚未公佈？ 待考。

［三］ “室出”，整理者説從居處遠出，可以取蔡靈侯之器（第１５９頁）。 曹方向先

生則解釋説：“室出，當理解爲每家每户都派一個人到蔡軍中取器物，與下文‘舉邦

盡獲’呼應。” 〔２〕謹案： 二説大抵可從，惟“遠出”之説似不必。 簡文謂“王敗蔡靈侯

於吕”，可見蔡靈侯人在吕地。 而申、吕地理位置相近皆在南陽，《史記·齊太公世

家》云：“吕尚先祖，虞夏之際封于吕。”裴駰《集解》引徐廣注云：“吕在南陽宛縣西。”

司馬貞《索隱》引《地理志》云：“申在南陽宛縣，申伯國也，吕亦在宛縣之西也。”徐少

華先生説：“吕國的地望，一般認爲在申國西邊不遠，即古宛城以西三十里的吕城、

董吕村一帶。” 〔３〕李學勤先生説：“吕國依文獻記載也在南陽境内。 或以爲先在上

蔡、新蔡兩縣間，後改封南陽，但無論如何，春秋時的吕應在南陽。” 〔４〕簡文是説楚

靈王爲了討好對他有怨言的申縣之人，遂下令申縣人到吕地取蔡靈侯及侍衛的

物品。 〔５〕

［四］ “取蔡之器”，“取”，擄取也，即所謂“擄器”或“分器”。 《史記·田敬仲完世

家》曰：

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鋭師以伐，敗我濟西。王解而却。燕

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湣王。

淖齒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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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獻（第五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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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信芳： 《從■之字匯釋》，《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古文字研究專號）第６１６—６１７頁，廣東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又載氏著： 《包山楚簡解詁》第２７頁，藝文印書館２００３年。 林素清： 《説憖》，《古文字
與古代史》第一輯，第５１１—５２８頁，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２００７年。

曹方向： 《上博九 〈靈王遂申 〉通釋 》，簡帛網，２０１３年１月６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狊犺狅狑＿

犪狉狋犻犮犾犲．狆犺狆？犻犱＝１７７２。 下引曹先生意見若無加注，皆指此文。

徐少華： 《南陽新出“輔伯作兵戈”的年代和族屬》，《考古》２００９年第８期，第８０頁。

李學勤： 《東周與秦代文明》第１０７頁，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左傳》昭公十一年“五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
人”，可見蔡靈侯帶了侍衛。 亦參見《史記·管蔡世家》。



“鹵器”，《正義》曰：“鹵掠齊寶器也。”顯然是將“鹵”讀爲“擄”。 李春桃先生説：“破齊

之後，淖齒與燕國共分所擄齊國之器。 金文中也有關於擄器的直接記載，陳璋方壺

（《集成》９７０３）、陳璋圓壺（《集成》９９７５）銘文均云‘陳璋入伐燕，勝邦之獲’，燕王職壺

銘謂‘滅齊之獲’，可見前兩件器物是從燕國擄得、後一件則是從齊國掠獲，都屬於上

文所言之擄器。 擄器是攻伐中俘獲之物，是戰争中勝利一方宣揚武功的體現。” 〔１〕此

外，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出土多達２０餘種的方國和族氏銘文銅器。 黄鳳春先生根據

文峰塔出土編鐘云：“隹（唯）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曰： 伯适 〔２〕上帝，左右文、武，

撻殷之命，撫定天下。”另一件殘鐘上有銘爲“曾侯■曰： 余稷之後也……”，他認爲“衆

所周知，銅器的來源應是比較複雜的，除了婚姻和賵贈外，另一種可能就是戰争。 可

能因曾侯■的先祖參與了滅殷之戰，從王室分得了衆多方國的戰利品，這是編鐘銘文

給我們的新啓示。” 〔３〕他的意思是出現在葉家山墓地的商器來源正是擄器。 黄銘崇

先生亦有類似觀點：“武王伐紂之戰是東亞大陸兩大農業强權的一場族群的、政治的

鬥争中的一場决戰，而非弔民伐罪聖戰，在戰争結束以後，武王的軍隊與世界歷史上

所有征服者一樣，狠狠地搶劫了商王朝的都城———安陽（大邑商），主要的戰利品就是

商貴族所製作與擁有的大批銅器與玉器。 《逸周書·世俘》記載武王當時俘虜巨量的

商舊寶玉。 《尚書》原本也有一篇《分器》記載戰事結束之後，武王如何將虜獲的商王

朝銅、玉器分給參戰有功將士，可惜本篇已逸，僅存《書序》：‘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

宗彝，作《分器》。’以及《史記·殷本紀》：‘武王既勝殷，封諸侯，班宗彝，作《分殷之器

物》。’兩者根據的應當是相同的史料。” 〔４〕上引李零先生將本篇簡文稱爲《楚分蔡器》

是很精準的。 又《上博六·莊王既成》記載楚莊王所鑄成的“無射鐘”在莊王以後四

世，即昭王時被吴國用船擄走，即昭王十年吴師入郢之役。 〔５〕這也是擄器的一個例

證。 這些與“庸器”、“崇鼎”、“貫鼎”性質相近。 《周禮·春官·典庸器》鄭玄注云：

“庸，功也。 鄭司農云：‘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 《春秋傳》曰： 以所得於齊之兵，作

林鍾而銘魯功焉。’”“庸器，伐國所獲之器，若崇鼎、貫鼎及以其兵物所鑄銘也。”孫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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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桃： 《自鐘銘文補釋———兼説擄器》，《古文字研究》第３０輯，待刊。
《清華三·良臣》簡３云：“文王有閎夭、有泰顛、有散宜生、有南宫适、有南宫夭、有芮伯、有伯适、有師尚
父、有虢叔。”簡文的“伯适”不知是否與銘文有關？

黄鳳春： 《關於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的族屬問題》，載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葉家山
西周墓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５頁，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黄銘崇： 《從湖北葉家山墓地與鄰近地區墓葬青銅器的禮器制度類型看西周早期的“南國”大勢》，《葉家
山西周墓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９６頁。 亦見氏著： 《從考古發現看西周墓葬的“分器”現象與西周
時代禮器制度的類型與階段》，《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８３．４（２０１２）：６０７—６７０、８４．１（２０１３）：１—８０。

陳偉： 《楚簡册概論》第１５４頁，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讓《周禮正義》云：“《明堂位》云：‘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 鄭注云：

‘崇、貫、封父皆國名。 文王伐崇。 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 是其事也。”

［五］ 整理者所隸定的“■”，字形（以“△１”表示）作：

０１、 ０２

整理者認爲字形由“■”與“■”組成（第１５９頁）。 程燕女士認爲這種形體的“執”還

屬首見，並分析爲从“■”从“丮”會意。 〔１〕謹案： 與“△１”相似寫法的字形已見於

《包山》１３５“而倚■（執）僕之兄■。 陰之正或（又）■（執）僕之父逾”。 兩字作 、

（以“△２”表示）。 《包山楚墓文字全編》認爲“△２”的“■”旁訛變爲“■”， 〔２〕此説似

無確證。 “△１”、 “△２”字左旁即 《包山》簡８１“兵 （■—甲）”之 “■ （甲）”。 “■

（甲）”的寫法應該是伯晨鼎（《集成》２８１６）“ （■—甲）冑”、庚壺（《集成》９７３３）“商

（賞）之台（以）兵 （■—甲）”、《包山》簡４２“公孫 （■—甲）”、《繫年》８９“爾（彌—

弭）天下之 （■—甲）兵”等“■”字省簡而來。 不管“■”或“■”，讀爲“甲”時，“■”

皆是聲符。 《説文》云：“■，所以驚人也。 从大从■。 一曰大聲也。 凡■之屬皆从

■。 一曰讀若瓠。 一曰俗語以盗不止爲■。 ■讀若籋。 （尼輒切）。”于省吾先生以

爲當以“讀若籋”爲是，“《説文》籋與鉗互訓”，“■爲籋的本字”。 〔３〕 “甲”是見紐葉

部；“■”根據“讀若籋”，徐鉉音“尼輒切”來看，古音是泥紐葉部。 甲、■二者爲疊韻

關係，聲紐見、泥亦有相通之例，如“今”是見母，从“今”得聲的“念”是泥母。 李零先

生認爲“■”古音原同於“甲”，乃關押之押的本字。 〔４〕李家浩先生也認爲“■”當是

《玉篇》“■”的異體，《郭店·窮達以時》簡６“■”當是“■”的異體。 〔５〕可見“■”與

“甲”聲音相近。 又古音“執”在章紐緝部，“■”在泥紐葉部，二者音近可通，《説文》云：

“執，補罪人也。 从丮从■，■亦聲。 （之入切）。”甲骨文作爲動詞的“■”有不少學者

讀爲“執”， 〔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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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程燕： 《讀〈上博九〉札記》，簡帛網，２０１３年１月６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狊犺狅狑＿犪狉狋犻犮犾犲．狆犺狆？犻犱＝
１７７４。

李守奎、賈連翔、馬楠編著： 《包山楚墓文字全編》第３９７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參見《金文詁林補》第五册，第２７４５—２７４９頁。

李零： 《古文字雜識（兩篇）》，《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第２７１頁，吉林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李家浩： 《讀〈郭店楚墓竹簡〉瑣議》，《中國哲學》２０輯第３５０—３５１頁，遼寧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甲骨文“■”用爲“執”的類組，參見王子楊： 《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第１１４—１１６頁，中西書局

２０１３年。



（１）己巳貞： 井方？

弗 （■）？　　　　　　　　合集３３０４４［歷二］

（２）丙子贞：令 衆 （禦）召方，■。　　　屯３８［歷二］

第一例黄天樹先生指出“■”字也可以看作是把亦聲字“ （執）”的形旁“丮”整個删

除，僅存聲旁“■”。 〔１〕第二例周忠兵先生指出：“我們認爲此辭中的‘■’仍是動詞，

應釋讀爲‘執’，此辭應斷句爲‘丙子貞： 令【衆】 召方，■’，意爲‘命令衆防禦召方，有

所執獲’。” 〔２〕則“■”既可讀爲“甲”，也可以讀爲“執”，這樣可以説明△１與△２的構

型是由“■”與“執”糅合起來的。 至於《天星觀》“■”寫作 （《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

本）》第４９４頁）可能糅合了“■”與“■”兩種寫法。 這樣看來，甲骨文“ （■）”字，舊釋

爲“執”有可能是對的， 〔３〕如：

丁丑卜：才（在）義田來■■，王其 于…大乙、且（祖）乙，又正。吉。

屯０２１７９　無名組

對於“■”，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以及香港中文大學“漢達文庫”只出原

形，没有考釋。 〔４〕 《譜系》則直接釋爲“執”，讀爲“執羌”。 〔５〕待考。 〔６〕

［六］ “徒出”，當從曹方向先生所説指“空手而出”。 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二五

至二六簡“·射虎車二乘爲曹。 虎未越泛蘚，從之，虎環（還），貲一甲。 虎失（佚），不

得，車貲一甲。 虎欲犯，徒出射之，弗得，貲一甲。”其中“徒出”整理者翻譯作“出車徒

步射虎”。 〔７〕兩處的“徒”，一解爲“空也”，一解爲“步行”，用法不同。

［七］ “■（申）城（成）公■（乾）”此人當即見於《上博六·平王與王子木》、《阜陽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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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黄天樹： 《商代文字的構造與“二書”説（中）》，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以下簡稱“復旦
網”），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狑狑狑．犵狑狕．犳狌犱犪狀．犲犱狌．犮狀 ／犛狉犮犛犺狅狑．犪狊狆？犛狉犮＿犐犇＝４３４。

周忠兵： 《〈小屯南地甲骨·釋文〉校訂》第１１頁，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２００４年。

于省吾主編： 《甲骨文字詁林》第２５９８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９年。

姚孝遂、肖丁： 《小屯南地甲骨考釋》第２８７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香港中文大學漢達文庫 （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犮狌犺犽．犲犱狌．犺犽 ／犻犮狊 ／狉犮犮犪狋 ／ ）。

黄德寬主編： 《古文字譜系疏證》第四册，第３８５８—３８５９頁，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７年。

此字目前多從裘錫圭先生《説“揜函”———兼釋甲骨文“櫓”字》（《華學》第一期）釋爲“虜”，最近的如齊航
福、章秀霞編著： 《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刻辭類纂》（綫裝書局２０１１年）第２７２頁將４２９片讀爲“虜”。 不
過劉釗主編的《新甲骨文編》則是將“■”與“執”分立兩字頭，見第２９８、５８０頁，並説“■”釋爲“甲”，没有
指出裘先生釋爲“虜”的説法。 李宗焜的《甲骨文字編》第１００４頁也是將“■”獨立爲字頭，但未標出
釋讀。

睡虎地秦墓整理小組： 《睡虎地秦墓竹簡》第８６頁，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簡·春秋事語》 〔１〕、《説苑·辨物》的“成公乾”，請見下面討論。

［八］ 申成公之子簡文異寫頗多，如： 、 、 、 、 、 （底下以“△”表示），字

形或从“虍”頭，或从“鹿”頭，二字形體相近古文字有形混的現象，如“■”或作 （《包

山楚簡》８５．１９０）、 （《古陶文孴録》附１５頁）、 （从“糸”旁，《古陶文彙編》３．１０４９）、

（从“心”旁，《古陶文彙編》３．９１３）；“膚”旁作 （《中國歷代貨幣大系》第一卷９５６．

３７９０）。 〔２〕又《璽彙》２７４３“盍 ”，第二字吴振武先生釋爲 “廌”，田煒先生改釋爲

“虎”。 〔３〕比較新的例證如《清華四·筮法》第一節簡１“六虚”的“虚”作 ，上从“鹿”

頭形。 〔４〕以數量來看，“△”字當以“虍”頭爲正體，整理者釋爲“虚”顯然不可信（１６０

頁）。 比對《汗簡》和《古文四聲韻》所録“虎”字古文作 ，以及《新蔡》簡“■（虜）” 〔５〕

作 （甲一４） （甲一１５） （乙一１５） （零１５）來看，“△”當釋爲“虎”，最後兩形除

訛變爲“鹿”形外，兩條腿中間還加了飾筆。

［九］ 西周金文的“髮”字从“犬”从“首”，如 （５４１６，召卣）、 （２４６，■鐘）、

（１０１７５，史墻盤）、 （３５，■鐘）、 （豳公盨）。 〔６〕 《説文》古文作 ，左旁顯然是

“犬”的訛變。 《汗簡》引《林罕集字》作 ，亦从犬从首。 〔７〕本簡作 ，當隸定爲“■”，

可能是由从“犬”變形音化爲从“犮”聲。 〔８〕字形即《説文·髟部》“髮”字的或體作

“ ”，侯乃峰先生釋爲“髮”正確可從。 〔９〕亦見於《信陽》２—０９遣册“捉 之■（巾）”，

即“捉髮之巾”。 〔１０〕 “蓄髮”一詞經初步檢索，僅出現在明清的典籍中，現在經由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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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見韓自强： 《阜陽西漢汝陰侯墓二號木牘〈春秋事語〉章題及相關竹簡》，《阜陽漢簡〈周易〉研究》第１７４、

１９８—１９９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 《九店楚簡》第７３—７４頁考釋５７，中華書局２０００年。

田煒： 《古璽探研》第２１８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字形表》第１６７頁８０７號，中西書局２０１３年。

宋華强： 《釋新蔡簡中的一個祭牲名》，簡帛網，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４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狊犺狅狑＿

犪狉狋犻犮犾犲．狆犺狆？犻犱＝３５２。

董蓮池： 《新金文編》第１３００—１３０１頁“髮”字，作家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張富海： 《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第１２７頁第５４５條，綫裝書局２００７年；陳英傑： 《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
辭研究》第４３４—４３６頁，綫裝書局２００９年。

劉釗先生曾指出古文字中从“犮”與从“犬”每每可以相通，見氏著： 《馬王堆漢墓帛書〈雜療方〉校釋札
記》，《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輯。 又載《書馨集》第１５８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靈王遂申〉初讀》，簡帛網簡帛論壇第５樓，２０１３年１月５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犫犫狊 ／狉犲犪犱．

狆犺狆？狋犻犱＝３０２３。

劉雲： 《釋信陽簡中的 “髮 ”字 》，復旦網，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３０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犵狑狕．犳狌犱犪狀．犲犱狌．犮狀 ／

犛狉犮犛犺狅狑．犪狊狆？犛狉犮＿犐犇＝２１８５。



文獻的證據，可以將時代提早至戰國。 “未蓄髮”當指年紀尚小，是新出現的年齡代

稱，具體年齡的範圍請見下面的討論。

［十］ “遣”寫作 ，整理者隸定作“■”可從。 甲骨文“遣”作 （《合》５４４７，賓組）、

（《合》３１９３７，何組） 〔１〕；金文作 （《集成》２８３３，禹鼎）。 對於“■”，陳劍先生指出：

“‘■’是‘■’之省形，‘■’形在曾侯乙墓鐘磬銘文、包山楚簡和郭店簡中作爲偏旁（而

且可以肯定當是聲旁）屢次出現。 裘錫圭、李家浩（《曾侯乙墓鐘、磬銘文釋文與考釋》

注２，《曾侯乙墓》附録二，第５５３—５５４頁）曾提出它應當分析爲上从‘■’下从‘■’（即

‘遣’字聲符‘■’），即‘■’加注‘■’聲而成的異體。” 〔２〕“■”亦見於河南固始侯古堆

出土的鄱子成周編鐘，其銘文末云“百歲外，述（遂）以之 ”。 〔３〕金文與本簡“■”形

體相同的寫法見於 （射壺甲蓋子口外壁Ｂ）。 〔４〕楚簡其他“遣”字作 ，（■，《語叢

四》簡４）當分析爲“■”省聲。 《清華三·説命》上０５“ ”，从“■”从“臼”（當是“齒”字

的象形初文，《汗簡》古文“齒”作 ）。 “遣”在簡文當讀爲“逝”，《語叢四》簡４：“善使

其民者，若四時一■（逝）一來”，簡文的用法與此處的“逝”一樣。

［十一］ “■＝ （外車）駟”筆者認爲可能讀爲“外（闕？）車駟馬”或是“外（闕？）車四

馬”，請見下面的討論。

［十二］ 裘錫圭先生指出甲骨卜辭“以”作 ，象人手提一物，其本義大概是提挈、

攜帶這一類的意思， 〔５〕簡文的“以”顯然就是這個用法。 張崇禮、陳劍先生解釋爲拿

走、帶走，正確可從。 〔６〕

［十三］ 本簡出現四個“或”字可直接訓爲“又”、“再”，其實是不需通讀爲“又”。

《上博二·魯邦大旱》簡４“木將死，其欲雨或甚於我”，一般將“或”讀爲“又”，不過何琳

儀先生指出“或”應如字讀，訓爲又，見《詞詮》１６８頁。 〔７〕裘錫圭先生也指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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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參王子楊： 《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第４４頁。

陳劍： 《郭店簡補釋三則》，荆門郭店楚簡研究（國際）中心編： 《古墓新知———紀念郭店楚簡出土十周年
論文專輯》第１２２頁，國際炎黄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 《固始侯古堆一號墓》第５７頁圖五五，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謝明文： 《固始侯古堆一號墓所出編鎛補釋》，復旦網，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８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犵狑狕．犳狌犱犪狀．
犲犱狌．犮狀 ／犛狉犮犛犺狅狑．犪狊狆？犛狉犮＿犐犇＝１３２１。

裘錫圭： 《甲骨文字考釋（續）———二、説“以”》，《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一卷，第１７９—１８０頁，復旦大學出
版社２０１２年。
《〈靈王遂申〉初讀》，簡帛網簡帛論壇，第１３樓，２０１３年１月７日，以及陳先生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４日給筆者
的郵件。

安徽大學古文字研究室： 《上海楚竹書（二）研讀記》，簡帛研究網，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３日。



‘又’音義俱近，此簡‘或’字學者多直接讀爲‘又’，但我認爲不如訓爲‘又’妥當。 這跟

與‘若’用法相似的‘如’不必讀爲‘若’，第二人稱代詞‘而’不必讀爲‘爾’同例。” 〔１〕在

《魯邦大旱》“或必待吾名乎”，何琳儀先生也指出“‘或’訓‘又’爲典籍恒詁。 參 《禮

記·檀弓》‘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國語·晉語》‘或’作‘又’。 二字音義均通。” 〔２〕

西周金文如諫簋“今余唯或嗣命汝”、宰獸簋“今余唯或申就乃命”的“或”均訓爲“又”、

“再”。 〔３〕而且《靈王遂申》簡５“城（成）公懼其又（有）取安（焉）”的“又”讀爲“有”，可

與“或”訓爲“又”做出區隔。 當然爲避免誤解以及閲讀方便起見，將“或”讀爲“又”也

未嘗不可，本文暫採取後者的作法。

［十四］ “命以其策■ （歸）”的 “命”當是 “請求”的意思，這種用法楚簡已有出

現， 〔４〕如《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簡１：“命爲君王戔之”，劉信芳先生指出：

所謂“命”，在此不是今人理解的“令”、“讓”、“謹”的意思。包山簡１２０：“小

人命爲■■（以）傳之。”１３８：“■人■（舒）■命■（證）。”《廣雅·釋詁》：“命，呼

也。”“命證”即要求盟誓作證。郭店簡《老子》甲１９：“天■（地）相會也，■（以）

逾甘■（露），民莫之命（令），天自均安（焉）。”命，王本作“令”，其實也就是今

人所謂“要求”的意思。簡文“命”爲臣對君之命，可以理解爲“請求”。〔５〕

陳偉先生贊同其説，並認爲《鄭子家喪》簡５“鄭人命以子良爲執”之“命”亦有請求之

意，與下文“王許之”呼應。 〔６〕另文又補証説：

俞樾《諸子平議·管子六》“特命我曰”條云：“樾謹按：特者，人名也。命

猶告也。《禮記·緇衣篇》鄭注曰：傅説作書以命高宗。是古者上下不嫌同

詞。以君告臣謂之命，以臣告君亦謂之命也。”由知劉説可從。〔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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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裘錫圭： 《〈上海博物館戰國楚竹書（二）·魯邦大旱〉釋文注釋》，《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二卷，第４８９頁注

１５，復旦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何琳儀： 《滬簡二册選釋》，簡帛研究網，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４日。 又載於黄德寬、何琳儀、徐在國合著： 《新出
楚簡文字考》第１５９頁，安徽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參見朱鳳瀚： 《衛簋與伯■諸器》，《南開學報》２００８年第６期第５頁；謝明文： 《商代金文的整理與研究》

第６７５頁，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２０１２年。

金文中似未見類似的用法，參見趙誠： 《金文的“命”》，《徐中舒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第１０４—１０７頁，

巴蜀書社１９９８年。

劉信芳： 《竹書〈君人者何必安哉〉試説（之一）》，復旦網，２００９年１月５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犵狑狕．犳狌犱犪狀．
犲犱狌．犮狀 ／犛狉犮犛犺狅狑．犪狊狆？犛狉犮＿犐犇＝６１７。

陳偉： 《〈鄭子家喪〉通釋》，簡帛網，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０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狊犺狅狑＿犪狉狋犻犮犾犲．狆犺狆？犻犱＝９６４。

陳偉： 《〈君人者何必安哉〉再讀》，簡帛網，２００９年２月６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狊犺狅狑＿犪狉狋犻犮犾犲．

狆犺狆？犻犱＝９８８＃＿犲犱狀狉犲犳２。



本簡“命”的用法與簡１、２的三處“命”解爲“命令”不同，這是因爲對話的尊卑關係不

同所致。 〔１〕值得注意的是，二者的寫法也有所不同，請看：

（簡１，命申人室出） （簡１，命人毋敢徒出） （簡２，命之逝）

（簡３，命以其策歸）

簡３解爲“請求”的“命”在字形下部加了一横，可能有區别詞意的作用，類似“異體分

工”的概念。 〔２〕巧合的是相同的用字習慣又見於上引《包山》１２０“小人■爲■以傳

之。 陽城公■睪命亭邞解拘傳邞■”。 前一個“■”表示請求，後一個“命”是命令的意

思。 又《包山》１３８“陰人舒■■證陰人御君子陳旦、陳龍……”、１３９反“左尹以王命告

子宛公： 命澨上之職獄爲陰人舒■盟其所■於此書之中以爲證”。 １３８及１３９反的

“■”，李守奎先生已經指出是原告對法庭提出的請求。 〔３〕１６１云：“■仿司馬婁臣、

■仿史婁佗諍事，■以王命屬之正。” 〔４〕李守奎先生説： 簡文中，“王命”之“命”是名

詞。 依照陳偉先生的研究，簡文中的“司馬”、“史”都是相當於縣一級的地方職官，他

們没有資格發佈“以王命屬之正”這樣的命令。 根據１３１—１３９號簡的司法程序，是左

尹以王命告湯公，湯公交給下級“陰之正”。 所以１６１號簡也有可能是地方職官向上

一級職官的請示，是請求上級“以王命屬之正”。 〔５〕其説可從。 以上是同一支簡所呈

現出來的“命”與“■”的“異體分工”的現象。 假若單獨出現“■”寫法，則未必解爲“請

求”，比如《包山》１５２“左司馬适■左■（令）■定之”，比對１３５反“君命■（速）爲之■

（斷）”是楚王命令陰地的官員速速决斷舒慶的案子，則前者當理解爲左司馬要求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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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睡虎地《日書》甲種一六三正肆：“日虒見，造，許。”一六五簡正：“晏見，造，許。”兩處的“造”，劉樂賢先生
解釋説：“造通告，《爾雅·釋言》：‘告，請也。’郭注：‘求請也。’” 見劉樂賢： 《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第

２００頁，臺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這個用法似與簡文相同。

王子楊： 《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第１４９—１６９頁。 此外，《清華三·説命下》簡３—４： 王曰：
“……如飛雀罔鬼（畏）■，不惟鷹隼，廼弗虞民，厥其禍亦羅（罹）于■（罨）■（羅）。”張富海先生把表示
捕鳥之網的“■”讀爲“羅”，並説簡文所以不寫“羅”而寫“■”，“大概是有意跟前面用作‘離 ／ 罹’的‘羅’

相區别”。 這也可以説是“異體分工”的一個例證。 張文見： 《讀清華簡〈説命〉小識》，復旦大學歷史學
系、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辦《簡帛文獻與古代史學術研討會暨第二届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
會議論文集》第７５—７６頁，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９—２０日。

李守奎： 《包山楚簡１２０—１２３號簡補釋》，復旦網，２００９年０８月０１日，狑狑狑．犵狑狕．犳狌犱犪狀．犲犱狌．犮狀 ／

犛狉犮犛犺狅狑．犪狊狆？犛狉犮＿犐犇＝８６１。 又載《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紀念譚樸森先生逝世兩周年國際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２０６—２０８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斷句依照李守奎、賈連翔、馬楠編著： 《包山楚墓文字全編》第５８０頁。

李守奎： 《包山楚簡１２０—１２３號簡補釋》。



判决左馭番戌食田繼承之事。 裘錫圭、李家浩先生解釋《曾侯》１“右■（令）”爲文獻的

“右領”。 〔１〕 《左傳》哀公十七年云：“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則

“右領”確實是司馬的屬官。 依此説則“左令（領）”可能也是司馬的屬官，《楚國歷史文

化辭典》即認爲左令似爲左司馬屬官（第１０１頁），陳穎飛女士認爲“左令（領）”爲“左

司馬”屬員， 〔２〕吴曉懿先生認爲“根據楚簡，楚國中央職官的左、右司馬，下面還設有

左令與右令等武官”、“楚簡中的左令與右令都隸屬司馬管轄，疑左令與右令是左司馬

令、右司馬令的省稱”。 〔３〕這些説法大概是有道理的。 又如簡１３０“聽■於柊”，顯然

也只能是“命令”之義。

［十五］ “秉”字作 ，與一般作 （《孔子詩論》０５）不同，“又”形寫作類“尹”形，曹

方向先生以爲“不能排除左側封口的筆劃是墨迹污染造成的。 或者也可能是形近訛

誤的寫法”。 高佑仁先生則認爲是保存着金文的古體寫法，指曶鼎 （２８３８）的 “秉”

作 。 〔４〕

謹案：“秉”本从“又”作，可能爲了左右對稱，在左邊再寫了一個“又”，筆畫連接之

後遂類似“尹”形，可以比對从“彗”旁諸字作：

（Ａ） （■，《集成》３５７１姜林母簋） （熭，《集成》１０３８５司馬成公權）

（雪，《清華肆·筮法》５９號簡）

（Ｂ） （慧，《璽彙》７１５） （慧，《璽彙》１７５３） （慧，《璽彙》３０４５） （慧，

《珍秦戰》８４）〔５〕

由Ａ到Ｂ的演變，可與“秉”字的演變作比對，這是古文字的字形演變方式，與保存金

文的古體寫法大概没有關係。 反過來説，“尹”形偶爾也會誤寫爲“又”形，如睡虎地

《日書》乙種２３６貳—２３７貳“·甲子到乙亥是右〈君〉也，利以臨官立政，是胃（謂）貴勝

賤”，“君”誤作 （右）。

［十六］ ，整理者釋爲“■”（第１６３頁）。 按： 此字實爲“■（毄）”，請比對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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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裘錫圭、李家浩： 《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與考釋》，載《曾侯乙墓》第５０１—５０２頁注８。

陳穎飛： 《楚官制與世族探研———以幾批出土文獻爲中心 》第１５３頁，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２００９年。 　　
吴曉懿： 《戰國官名新探》第４１、４３頁，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靈王遂申〉初讀》，簡帛網簡帛論壇，第２５樓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１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犫犫狊 ／

狉犲犪犱．狆犺狆？狋犻犱＝３０２３。

參看湯志彪： 《三晉文字編》第６５１頁，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２００９年。 湯志彪： 《三晉文字編》第三
册，第１５３８頁，作家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字形：

（１） （毄， 〔１〕《琴舞》簡１６） （毄，《容成氏》２２） （毄，《周易》０１）

（毄，與兵方壺） （毄，《弟子問》０１）

（２） （繫，《繫年》１２０） （繫，《繫年》１３４） （繫，《周易》４０）

簡文字形與《弟子問》的形體相近。 趙平安先生指出這種作上“東”下“土”之形的字，

就應該直接釋爲“■（毄）”，其説可從。 〔２〕對於“毄”字的形體來源筆者曾有討論，請

讀者參看。 〔３〕 “澨”，《説文》云：“埤增水邊土。 人所止者。”可見“澨”的本義爲水邊高

臺，可聚集而居，可築堤防水，可作軍事防禦工事等。 〔４〕王克陵、潘晟認爲，“澨”是先

秦時期指代河曲侵蝕岸的專有名詞。 〔５〕 《左傳·成公十五年》：“登丘而望之，則馳。

騁而從之，則决睢澨，閉門登陴矣。”楊伯峻注：“睢澨，睢水堤防。” 〔６〕《左傳》宣公四

年：“師于漳澨。”杜預注：“漳澨，漳水邊。”“澨”爲水側之濆。 〔７〕楚國地名常見 “某

澨”，如《左傳》文十六年：“楚軍次於句澨。”杜預注：“楚西界也。”地名，後人或以爲在

今湖北丹江口市西。 〔８〕昭二十三年：“司馬薳越縊於薳澨。”杜預注：“楚地。”一説是

楚邑。 近人或説在今湖北鍾祥縣境的漢水東岸。 〔９〕定四年：“左司馬戌敗吴師於雍

澨。”一般認爲與《尚書·禹貢》“三澨”有關。 〔１０〕 《包山》９６“十月辛巳之日，澨■人范

甲”，陳偉先生也認爲簡文或與《禹貢》“三澨”有關，在今湖北天門境内。 〔１１〕除此之

外，《漢書·地理志》“南陽郡·宛縣”條，班固自注“縣南有北筮山”；在育陽縣下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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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此字釋爲“毄”，讀爲“懈”，參拙文： 《清華三〈周公之琴舞〉、〈良臣〉、〈祝辭〉研讀札記》，《中國文字》新三
十九期，第７１—７２頁，臺北藝文印書館２０１３年。

趙平安： 《〈鄭太子之孫與兵壺〉“不■”解》，《漢字教學與研究》第一輯，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又載氏著： 《金文釋讀與文明探索》第３３—３６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亦參見鄔可晶： 《鄭太子之
孫與兵壺“項首”别解》，《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輯，第４０２—４０８頁，中華書局２０１２年。

拙文： 《〈上博五·弟子問〉研究》，《中研院歷史語言所集刊》８３本２分第２０７—２０８頁，中研院歷史語言
所２０１２年６月；《清華二〈繫年〉集解》第８４２—８４５頁，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

郭濤： 《里耶秦簡“某就”小考》，復旦網，２０１３年６月３０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犵狑狕．犳狌犱犪狀．犲犱狌．犮狀 ／犛狉犮犛犺狅狑．
犪狊狆？犛狉犮＿犐犇＝２０８１。

王克陵、潘晟： 《釋“澨”———中國先秦時期河曲地貌的述稱》，《中國科技史料》２００２年第１期，第７６—

８０頁。

楊伯峻： 《春秋左傳注（修訂本）》第８７６頁，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１９９３年。
（清） 王先謙： 《漢書補注》第２３２２—２３２３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石泉主編、陳偉副主編： 《楚國歷史文化辭典》第１１５頁，武漢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７年修訂版。

同上，第４８８頁。

同上，第４５６頁。

陳偉等著： 《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十四種］》第４４—４５頁，經濟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有南筮聚，在東北” 〔１〕。 王先謙《漢書補注》引王念孫觀點： 宛縣北筮山應爲“北筮

聚”之誤，與育陽“南筮聚”相對，筮即澨。 《水經·淯水注》云：“余按淯水左右舊有二

澨所謂南澨北澨者，水側之濆聚在淯陽之東北考古推地則近矣。” 〔２〕段注“澨”字云：

“今南陽淯陽二縣之閒淯水之濱，有南澨北澨矣。”以地理位置來看，本簡的“毄澨”可

能與南澨聚、北澨聚有關。

［十七］ “逆”字作 ，字形與《上博七·吴命》簡４“孤使一介使，親於桃逆勞其夫＝

（大夫）”的“逆”作 同形。 〔３〕 “京”作 ，整理者釋爲“亭”，不確，此從高佑仁先生

改。 〔４〕曹方向先生將簡文讀爲“而諄之，京（佯）爲之怒”，其“諄”之釋以及“京”讀爲

“佯”，我們都不能同意。 “京”還是應該理解爲地名，其前省略了介詞“於”，位置應在

“毄澨”附近，具體地點待考。 〔５〕

［十八］ 述（墜）邦，整理者説“述”讀爲“遂”，《説文》：“遂，亡也。”“述邦”即“亡國”

（頁１６４）。 謹案： 《説文》：“遂，亡也。”段注曰：“遂，亡也。 《廣韵》： 達也、進也、成也、

安也、止也、往也、從志也，按皆引伸之義也。”可見《説文》的“遂”並非滅亡的意思，而

是逃亡之義。 “述” 諸家讀爲“墜”，可從。 “墜”有“隕墜”、“墜落”、“失墜”、“隕滅”的意

思，西周早期大盂鼎銘文云“我聞殷述（墜）令（命）”，用來表示失墜的“墜”是“述”字。

《國語·楚語下》：“自先王莫墜其國，當君而亡之，君之過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俾隊（墜）其師”，“墜其國”、“隊（墜）其師”可與簡文“墜邦”參看。 至於“墜邦”的“邦”

是哪一個國家，請見下面討論。

［十九］ “而或（又）欲■（得）安（焉）！”陳劍先生指出應該理解爲“却又想要從中得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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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漢書》卷２８《地理志上》第１５６３—１５６４頁，中華書局１９６２年。
（魏） 酈道元撰： 《水經注》，清乾隆敕刻武英殿聚珍本第１０ ２頁。

釋文參考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 《〈上博七·吴命〉校讀》，復旦網，２００８
年１２月３０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犵狑狕．犳狌犱犪狀．犲犱狌．犮狀 ／犛狉犮犛犺狅狑．犪狊狆？犛狉犮＿犐犇＝５７７。
《〈靈王遂申〉初讀》，簡帛網簡帛論壇，第０樓２０１３年１月５日。

我們曾懷疑“京”讀爲“荆”，二者可通如李家浩先生曾提出■羌鐘銘文“襲奪楚京”的“楚京”可能當讀爲
“楚荆”，並引述過“京”可通“荆”的材料。 《左傳》昭公十三（前５２９）年載：“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

沈、道、房、申於荆焉。”學者多指出“荆”即“荆山”。 而“荆山”因不同歷史時期，隨楚都之遷徙，而分别位
於不同之地點，其中《山海經·中山經·中次十一經》篇首、篇尾兩次記“翼望山”，稱之爲“荆山之首”。

其地望經考訂，當在今河南淅川縣東、湍水以西的鄧縣（舊鄧州）與内鄉縣間的山區，是與西周中晚期至
春秋初期楚都丹陽遷至丹、淅地區後相鄰近的荆山所在。 （《楚國歷史文化辭典》第２８２頁）此處的“荆
山”正在南陽縣，地理位置可見譚其驤：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册》４３—４４秦蜀，１１—④、１２—④。

但是細想這個意見未必能成立。 一則成公虎在水濱旁丢棄虎策，成公乾却選擇在山區迎接他，不合常
理，也不合下文所説作爲父親的成公乾急切想得知虎是否拿了蔡器。 二則荆山範圍比較廣闊，父親與
幼兒約在此處亦頗爲奇怪。



利 ／ 有所得！”“得”即覆上文成公語“汝獨無得”之“得”而言。 〔１〕

［二十］ “■”字作 （下以“△”表示），整理者已經聯繫到上博四《昭王毁室》簡１

及簡５釋爲“■”的如下字形：

（簡１）　 （簡１）　 （簡５）

這三個字皆理解爲“落成”之義，“△”只是這些字形的位置移動而已。 此外，《昭王毁

室》簡１“既■ 之”的“ ”是否釋爲“落”，學界仍有不同的意見，筆者認爲“ ”上既不

从“各”，而且從文意上來看釋爲“落”亦有問題，還是應該跟“△”作出區隔。 〔２〕 《靈王

遂申》此句如何理解，由於上下文無從聯繫，只能存疑待考。

三、簡 文 深 究

（一）由《靈王遂申》談一個年齡代稱

我們在閲讀古代典籍時，常會遇到年齡的代稱，如 “沖子”（《書·洛誥》）、“孩

提”（《孟子·盡心上》）、“總丱”（《顔氏家訓·勉學》）、“百晬”（《東京夢華録》），等

等。 在楚簡中也有這種例子，今就《上博九·靈王遂申》談一個相關的例證。 前面

提到申成公不願從楚國執事人之命取蔡器，憑藉其子“未蓄髮”，估計楚國執事人不

會刁難，故派其子虎前往應命。 到底 “未蓄髮”年紀多大呢？ 這是本文要討論的

問題。

先秦男女都留有長髮可以束髮成各種髮式，黄鳳春先生根據木傭髮際裝束和

一些繪圖資料，指出楚人髮式有髽、編、垂髫、盤髻和披等。 〔３〕簡文記載成公虎

“未蓄髮”自然是指頭髮尚短，未能束髮。 《大戴禮記·保傅》：“古者年八歲而出

就外舍， 〔４〕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盧辯曰：

“束髮謂成童。” 〔５〕“成童”年紀歷來有兩種説法： 一是 《穀梁傳·昭公十九年 》：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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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４日電子郵件。

參拙文： 《上博四〈昭王毁室〉“ ”字試解》，待刊稿。

黄鳳春 、黄婧 ： 《楚器名物研究》第６７—７４頁 ，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
“出就外舍”句王念孫認爲應改爲“入就小學 ”，見黄懷信主撰 ： 《大戴禮記彙校集注 》第４０７—４０８
頁 ，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 這段文字亦見於賈誼 《新書·容經 》：“古者 ，年九歲入就小學 ，蹍小節
焉 ，業小道焉 ；束髮就大學 ，蹍大節焉 ，業大道焉 。”

方向東 ： 《大戴禮記匯校集解》第３７７頁 ，中華書局２００８年 。



“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范寧注： “成童，八歲以上。”二是 《禮記·内

則》：“成童，舞象，學射御。”鄭玄注：“成童，十五以上。” 孔穎達正義曰：“成童，謂

十五以上，舞象謂武舞（原作舞武，據阮元校勘記改 ）也，熊氏云謂用干戈之小舞

也。”孫希旦認爲：

《大戴禮》云：“古者王子年八歲而就外舍，束髮而就大學。”《尚書（大

傳）·周傳》：“王子，公、卿、元士之適子，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書傳略

説》：“餘子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白虎通》：“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

學。”《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内則》：“十年出就外傅。”今其詳固不可盡

考，然《周禮·樂師》：“教國子小舞”，則國子之入大學固不待既冠矣。蓋古

者公卿與庶民之子，其學不同：公卿之子以師氏所教者爲小學，以成均爲大

學；庶民之子以家之塾，州、黨之序爲小學，以鄉之庠爲大學。公卿之子，其

小學惟一，則其升於大學也速；庶民之子，其小學有三，則其遞升於大學也

遲。而又人之材質有敏鈍，學業之成就有蚤暮，則其入大學固不可限以定

期，大約自十三以上，二十以下，皆入大學之歲也與？故子産當襄公八年時

應不及二十歲。可知春秋之世，十五以上二十以下者，或統言爲“童”，亦未

可知。〔１〕

孫希旦所講子産之事是指《左傳》襄公八年的一段文字：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産不順，曰：

“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

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

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

楊伯峻注曰： “童子謂未成人者。 子産死於魯昭二十年，距此四十四年，此時年

少。” 〔２〕孫希旦説春秋之世，十五以上二十以下者，或統言爲“童”，可以參考。 《後漢

書·李固傳》：“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 李賢注：“成童，年十五也。”

《公羊傳·僖公十年》何休解詁云：“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

履小節焉。 十五受之太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何休的意見對比《大戴

禮記·保傅》來看，十五歲是指“束髮”，即“成童”。

此外，睡虎地秦簡《傅律》、《法律答問》兩見“敖童”，在《傅律》“匿敖童”條下整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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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清） 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禮記集解》第７７０—７７１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８年。

楊伯峻： 《春秋左傳注》第９５６頁。



理小組注釋謂“敖童，見《新書·春秋》‘敖童不謳歌。’古時男子十五歲以上未冠者，

稱爲成童。 據《編年記》，秦當時十七歲傅籍，年齡還屬於成童的範圍”。 〔１〕董珊先

生補充説：“敖”也有“長”、“大”之義，見《詩·衛風·碩人》“碩人敖敖”毛傳。 成童

在戰國秦律中又稱作 “敖童”。 古時男子十五歲以上未冠者，稱爲成童。 據 《編年

記》，秦當時十七歲傅籍，年齡還屬於成童的範圍。 典籍所見成童的年齡存在異説，

但是先秦兩漢通常是以十五至二十歲作爲成童的界限。 例如，《儀禮·士昏禮》鄭

注“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宫”；《禮記·内則》記載，人生十三歲、成童、二十歲各

有所學，鄭注“成童，十五以上”。 《論語·爲政》“子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成童需

要學習某種技能，並且見習性質地爲國家服役。 〔２〕也可以比對《鹽鐵論·未通》：

“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戎。’”雖然對於“敖童”是否

爲“成童”，學界尚有不同意見， 〔３〕不過董氏對於“成童”的論述仍可參考。 又《包

山》簡２—４云：“■令彭圍命之於王大子而以登■人所幼未登■之玉府之典。 ■■

之少僮盬族■一夫、■一夫……”陳偉先生指出“少僮”與“幼”相對，指未成年的少年。

根據秦漢時期的資料顯示，由於著録名籍與承擔繇役相聯繫，著録年齡一般定在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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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睡虎地秦墓整理小組： 《睡虎地秦墓竹簡》第８７、１３２頁，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董珊： 《二年主父戈與王何立事戈考》，《文物》２００４年第８期，第６３頁。

黄留珠先生認爲 “敖童 ”解爲 “成童 ”放在 《睡虎地 》秦簡是可以的 ，但解釋秦封宗邑瓦書 “大田佐
敖童曰未 ”則不通 ，他認爲 “童 ”應解爲 “奴 ”也 ， “敖童 ”應是當時一種具有 “奴 ”的身份的特殊人
口 。 見氏著 ： 《“敖童 ”解 》 ，《歷史研究 》１９９７年第５期 ，又收入黄留珠 ： 《秦漢歷史文化論稿 》第

５５—５７頁 ，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 刑義田先生指出 ：“什麽是敖悍 ？ 從量刑輕重看 ，敖悍應是比
‘不孝 ’爲輕的一種情况 。 從字面解 ，或許指倨傲 、驕傲 、兇悍 ，應和秦漢律中 ‘妻悍 ’的 ‘悍 ’ ，‘敖
童 ’的 ‘敖 ’字同義 。”刑先生不將 “敖童 ”之 “敖 ”解爲 “長 ” 、“大 ” ，可能也不贊同 “成童 ”之説 。 見
氏著 ： 《秦或西漢初和姦案中所見的親屬倫理關係 （訂補本 ）———江陵張家山２４７號墓 〈奏讞書 〉

簡１８０—１９６考論》，簡帛網，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８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狊犺狅狑＿犪狉狋犻犮犾犲．狆犺狆？犻犱＝
８４５；上引董珊、曹旅寧先生則贊同“成童”之説。 曹文見： 《荆州紀南松陽漢墓木牘與漢初〈傅律〉的
實施》，簡帛網，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８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狊犺狅狑＿犪狉狋犻犮犾犲．狆犺狆？犻犱＝１０２７。 此外，上
引董文解釋趙國兵器刻銘的“馬重（童）”爲即未傅籍的成童。 蘇輝先生根據典籍指出“童”是指髡髮
的刑徒奴隸，“僮”才是童子之義，“馬童”當是官奴徒隸。 見蘇輝： 《趙兵器銘“馬重”解》，《中國史研
究》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２０４—２０５頁。 謹按： 《説文》：“童，男有罪曰奴，奴曰童。 女曰妾。”“僮，未冠
也。”可見“童”與“僮”的用法確實如黄留珠及蘇輝所言。 《上博三·周易》“童子”的“童”皆寫作“僮”，

如簡１“六五： 僮（童）尨（蒙），吉”。 簡２２“僮（童）牛之牿”、簡５３“得僮（童）僕之貞”。 不過，相對於楚
竹書的楚人竹簡的用字習慣可能並不如此嚴格，楚簡遣册常見木俑隨葬，比如《望山》２．４９“九亡童”，
《信陽》２．２８“八■（明）僮”，既作“童”也作“僮”。 又如楚先人“老童”（《新蔡》甲三１８８、１９７），亦作“老
僮”（《包山》２１７）。 《包山》簡３“■■之少僮”，陳偉先生《包山楚簡初探》第１１５頁認爲此處“少僮”與
簡１８０“中俈■少童羅角”的“少童”應即一事，“少僮（童）”可能與“少妾”相對，表示未成年男性，而不
是身份性概念。 陳先生之説可能是對的。



歲上下。 則《包山》所云“登■人所幼未登”，大概是出於某種特殊需要。 〔１〕比對《編

年記》秦國十七歲傅籍，年齡還屬於成童的範圍，則楚國已著録名籍的“少僮”年齡也

當與“成童”接近。 此外，楚簡遣册常見戴有假髮的木俑隨葬，如 《望山》２．４９“九亡

童”、《信陽》２．２８“八■僮”。 又馬王堆三號漢墓遣册有“男子明童”、“女子明童”。 《吴

越春秋·夫差内傳第五》：“梧桐心空，不爲用器，但爲盲僮，與死人俱葬也。”這些“亡

童”、“■僮”、“明童”、“盲僮”皆屬同類隨葬品，頭上有假髮， 〔２〕則僮或童所代表的年

紀也與成童相近或更大。 而成公虎既然不能束髮，年齡當在“成童”、“少僮”以下，即

“幼”，這與成公虎稟告楚國執事人云“小人幼”相合，同時也跟簡文主旨是描寫成公虎

的“幼惠”相合（詳下）。

《靈王遂申》還記載成公虎説：“得此車，又不能馭之以歸”，表示他尚未學馭車之

術。 《禮記·内則》云：

異爲孺子室於宫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

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子

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户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褲，禮帥初，朝夕

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既云“成童，舞象，學射御。”也可見成公虎必是十五歲以下。 又《信陽竹書》簡３８云：

“母教之七歲”，簡３云：“□教書三歲，教言三歲，教射與【馭】■”，中山大學古文字研

究室以０３簡接於３８簡之後。 〔３〕前引《大戴禮記·保傅》：“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

舍”、《説文·叙》云“周禮八歲入小學”，《禮記·内則》記載十歲出就外傅，則稍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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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陳偉： 《楚簡册概論》第１８２—１８３頁，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要説明的是，陳偉先生在《關於包山楚
簡中的“弱典”》一文中認爲“登■人所幼未登”的“幼”是指“弱”之前的年齡段，此説顯然將“少僮”包含
在“幼”之中了。 又趙平安先生根據《張家山·史律》簡４７４“史、卜子年十七歲學。 史、卜、祝學童學三
歲，學佴將詣太史、太卜、太祝，郡史學童詣其守，皆會八月朔日試之”指出“簡文表明史、卜子十七歲至
二十歲可稱史學童，和以往從《釋名·釋長幼》瞭解的‘十五曰童’不同，大概因爲《釋名》是民間約定俗
成的説法，而簡文是法律上的規定。 既然法律上二十才算成年，此前當然可以稱作童”。 見氏著： 《新
出〈史律〉與〈史籀篇〉的性質》，簡帛網，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２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狊犺狅狑＿犪狉狋犻犮犾犲．

狆犺狆？犻犱＝２８３。 這個廣義的“幼”、“童”與“少僮與幼相對”一句中的“幼”是狹義的定義不同。 也就是
《“弱典”》一文第１２頁注２根據《禮記·曲禮上》孔穎達正義，指出“幼既可特指十歲，又可泛指出生至
弱冠之前的年齡段”。 《“弱典”》一文發表於李學勤、謝桂華主編： 《簡帛研究二〇〇一》上册，第１４１８
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後來收録於《新出楚簡研讀》（２０１０）第７—１４頁。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 《望山楚簡》第１２７頁注１２４，中華書局１９９５年。

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室： 《信陽長臺關戰國楚竹簡第一組〈竹書〉考釋》第８頁，１９７７年。



點。 “母教之七歲”自然是説八歲入小學之前由“母”作學齡前的教育，此“母”或以爲

是《禮記·内則》的“子師”， 〔１〕或以爲是父母。 〔２〕經過三年的學書，又三年的學言，

再學“射與馭”，年紀也相當於十五歲。 再依據《禮記·曲禮上》孔穎達正義指出“幼可

特指十歲”，則成公虎年紀的底綫在十到十四歲之間。 藉由《靈王遂申》，可以將“蓄

髮”一詞的出現時間大大提前，而且“未蓄髮”一詞亦可以作爲一個年齡判斷的標準。

反過來説，成公虎自稱“小人幼”，簡文記載他“未蓄髮”、“得此車，又不能馭之以歸”顯

然是符合先秦禮制的。

（二）簡２“■＝（外車）駟（四馬）”釋讀討論

“駟”之後是否有合文符號，學者有不同意見。 整理者釋文作“■＝ （外車）駟”（第

１６１頁），正如孟蓬生先生所説“導致‘駟’字孤立”。 〔３〕其實根據《曾侯》簡“駟”、“■”

的用法來看，“駟”可以逕自理解爲“四馬”。 請看簡１７１“新官人之■＝ ”，又作１７４“乘

馬之■”、１７５“疋乘之■”可以看出“■＝ ”與“■”的用法是一樣的，裘錫圭、李家浩先生

注釋説：“１７４號、１７５號簡‘■’字下没有‘＝ ’號，‘■’當是‘六馬’的專字。 因此，有‘＝ ’

號的‘■’亦有可能應當釋爲‘■馬’。” 〔４〕認爲“■”是“六馬”的專字是很有道理的，所

以蕭聖中先生在簡１７４、１７５“■”之後直接括讀爲“六馬”。 〔５〕簡１９０ “太子■三乘路

車，其一乘駟，其二乘屯麗”，其中的“駟”或認爲比對“屯麗”當是“馬名”，其實亦可理

解爲“四馬”，是説三乘中的一乘路車用四馬駕駛。 “駟”及“■”分别代表“四馬”與“六

馬”，與甲骨文“■”用來表示“登鬯”的專字是相似的。 〔６〕所以簡文“■＝駟”可以直

接讀爲“外車四馬”，而不用認爲“駟”脱漏合文號。 〔７〕古代車乘以駕四馬最爲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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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楊澤生： 《信陽楚簡第一組３８號和３號殘簡考釋》，載李學勤、謝桂華主編： 《簡帛研究二〇〇一》上册
第１—５頁。 又見氏著： 《戰國竹書研究》第４４—５０頁，中山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李零在簡文“母”前補“父”字，並説七歲以前受父母教育。 見氏著： 《長臺關楚簡〈申徒狄〉研究》，《揖芬
集———張政烺先生九十華誕紀念文集》第３１１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亦見《簡帛古書與學
術源流》第１８０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２００４年。
《〈靈王遂申〉初讀》，簡帛網簡帛論壇，第１８樓，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０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犫犫狊 ／

狉犲犪犱．狆犺狆？狋犻犱＝３０２３。 下引孟先生意見皆出此文。

裘錫圭、李家浩： 《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與考釋》，載湖北省博物館： 《曾侯乙墓》第５２８頁注２４４，文物出版
社１９８９年。

蕭聖中： 《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補正暨車馬制度研究》第１１９—１２０頁，科學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裘錫圭： 《文字學概要》（增訂本）第８頁，商務印書館２０１３年；王子楊： 《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
究》第４１頁。

楚簡中脱漏合文號的現象並不少見，如《清華一·皇門》簡５“先〔＝ 〕（先人）神示（祇）■（復）■〈式〉用

休”。 比對今本“先人神祇，報職用休”，可知簡文“先”下應誤脱一個合文號。 又如《上博二·民之父母》

０７“城（誠）命之也。 信矣！ 孔〔＝ 〕（孔子）曰”、《上博一·孔子詩論》簡７“孔〔＝ 〕（孔子）”、《郭店·忠信之

道》簡３“口叀（惠）而實弗从（從）， 〔＝ 〕（君子）弗言爾”。



典籍作“四牡”，《詩·小雅·四牡》“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小雅·采薇》“戎車既駕、

四牡業業”。 或作“駟介（四介）”，《鄭風·清人》“清人在彭、駟介旁旁”、《左傳》僖公二

十八年“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石鼓文·田車》“四介既簡”，等等。

或作“四馬”，《秦風·駟鐵》“遊于北園、四馬既閑”、《管子·乘馬》“一乘者，四馬也”、

《石鼓文·鑾車》“四馬其寫”、《説苑·正諫》“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

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説苑·談叢》“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 其他

還有“駟驪”、“四騏”、“四黄”、“駟騵”、“ 四翰”（《石鼓·吾水》），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我們也應注意到“四（駟）馬”在文獻中多指顯貴者所乘的駕四匹馬的車，如

《逸周書·太子晉解》“王子賜之乘車四馬”、《戰國策·齊策三·孟嘗君奉夏侯章》“孟

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懽”、《史記·管晏列傳》“晏子爲齊相，出，其御

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 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史記·

梁孝王世家》“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列

傳》“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 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竹簡

簡１云“案｛安｝車一乘，馬四匹，有蓋，御一人，大奴”， 〔１〕陳振裕先生注釋説： 案車，

案即安，案車就是安車，安坐之車也。 《禮記·曲禮上》：“大夫七十而致事……適四

方，乘安車。”鄭注：“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孔疏：“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此臣

既老，故乘一馬小車，坐乘也。”《漢書·武帝紀》：“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

申公。” 〔２〕《漢書·王莽傳下》：“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 即日以大車四馬，建虎

旗，載霸詣闕。”可見大車方配四馬。 上引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竹簡簡２云：“軺車

一乘，蓋一，馬二匹，御一人，大奴。”“軺車”是一種輕便小車，可駕馬二匹或三匹，雖

同是出行乘車，但等級比不上“安車”。 黄鳳春先生指出《包山》２號墓漆奩上所見的

《迎賓出行圖》上所繪的車都是“軺車”，或駕二馬，或駕三馬，主要用途是出使他國

聘行。 〔３〕簡文“■＝ （外車）”亦見於《天星觀》遣册簡，如“一乘■”（《楚系簡帛文字

編增訂本》第５３５頁）。 《曾侯》遣册簡則寫作“■＝ （■車）”（簡６２）。 諸家對《靈王遂

申》“■＝ ”的釋讀都從陳偉讀爲“棧車”，陳偉先生指出：“■”可以釋寫爲“■”，讀爲

“輚”或“棧”，字或作“轏”。 並指出“在士車和柩車之外，輚（棧、轏）的用途還另外有

臥車、兵車等説法”。 〔４〕但是 “棧車”一般來説多指比較簡陋或等級比較低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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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 《江陵鳳凰山西漢簡牘》第１８３頁，中華書局２０１２年。

陳振裕： 《江陵鳳凰山西漢簡牘·一六八號墓》第１９９頁，中華書局２０１２年。

黄鳳春、黄婧： 《楚器名物研究》第１２７—１２８頁，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陳偉： 《車輿名試説兩則》，《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輯，第３８５頁，中華書局２０１０年。 又載簡帛網，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狊犺狅狑＿犪狉狋犻犮犾犲．狆犺狆？犻犱＝１４２７。



《説文》：“棧，棚也。 竹木之車曰棧。”段玉裁注曰：“小雅傳曰：‘棧車，役車。’箋云：

‘棧車，輦者。’許云竹木之車者，謂以竹若木散材編之爲箱，如栅然。 是曰棧車。 棧

者上下四旁皆偁焉。 公羊傳云：‘亡國之社，掩其上而柴其下。’周禮喪祝注作‘奄其

上而棧其下’。 棧其下，謂以竹木布於地也。”《周禮·春官·宗伯》：“服車五乘： 孤

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釋名·釋車》：“棧車，棧，

靖也，麻靖物之車也。 皆庶人所乘也。”《周禮·考工記·輿人》“棧車欲弇”，鄭玄

注：“爲其無革鞔，不堅，易坼壞也。”《韓非子·外儲説左下》：“孫叔敖相楚，棧車牝

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晏子

春秋·内篇雜下·晏子布衣棧車而朝陳桓子侍景公飲酒請浮之》：“晏子衣緇布之

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 ……晏子曰：‘若夫弊車駑

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前言“棧軫之車”或“棧車”，後言“弊車”，可見“棧車”確實

是較爲簡陋的車子。 《石鼓文》“■■棧輿”，李家浩先生認爲讀爲“襜褕棧輿”，文例與

“藍縷篳路”相似，並指出“棧輿”就是“棧車”，是一種用竹木做成的簡陋車子。 〔１〕畢

沅云：“竹木之車，微賤人、庶人亦得乘之也。” 〔２〕再比對《唐傳》所云：“庶人木車單

馬”， 〔３〕則“棧車”是否駕“四馬”不無疑問，前引文獻云“棧車牝馬”、“弊車駑馬”亦

能説明問題。 况且曾侯與天星觀遣册簡中出現如此簡陋的車馬也較難理解。 這個

説法的立論基礎是將“外”讀爲“間 ／ 閒”，並由“間”再讀爲“輚”或“棧”。 “外”讀爲

“間 ／ 閒”確實有其根據，上引陳偉先生文章已舉了一些例證，但某些“外”讀爲“間”

却未必靠譜，比如秦封泥 “河外”，施謝捷先生便指出： 秦封泥中已有从門从月的

“閒”，如“河閒太守”、“河閒尉印”，不可能同時把 “閒”寫成“外”。 〔４〕至於“外”或

“間 ／ 閒”再讀爲“棧”則恐怕是有問題的，一方面未見相通例證，且彼此聲母的關係

亦不近。

羅小華則認爲“■”當讀爲“罕”，《文選·羽獵賦》“及至罕車風揚”，李善注：“罕，

罼罕也。”吕向注：“罕車，獵車也。”這種載有“罼”、“罕”的車，後來用作“古代帝王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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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浩： 《關於〈詛楚文〉“■■”的釋讀》，載郭錫良、魯國堯主編： 《中國語言學》第一輯，第１８２—１８８
頁，山東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又載《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第３００—３１０頁，安
徽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釋名疏證補·車》役車條畢沅注。
《周禮·春官·巾車》“庶人乘役車”下賈公彦《疏》引。

見陳偉： 《關於秦封泥“河外”的討論》，《出土文獻研究》第十輯第１４４—１４８頁引施謝捷的意見，中華
書局２０１１年。 另參見施謝捷： 《新見秦漢官印二十例》，《古文字研究》第２８輯，第５６０—５６６頁，中華
書局２０１０年。



時前導的儀仗”。 〔１〕但是蔡國在吕地與楚軍交戰，似不太可能在戰場還攜帶有“罼”、

“罕”的獵車。 同時對比文獻來看，《左傳》昭公十一年（楚靈王十年）：“楚子在申，召蔡

靈侯。 ……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 夏四月丁巳，殺之。 刑其

士七十人。 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史記·管蔡世家》：“十二年，楚靈王以靈侯弒其父，

誘蔡靈侯于申，伏甲飲之，醉而殺之，刑其士卒七十人。”皆未見蔡靈侯在申或吕打獵

的記載，所以此處不從羅説。

曾侯乙墓竹簡６２號簡“慶（卿）事（士）之■＝ （■車）”，比對簡１９９“卿士之■＝ （■

車）”，裘錫圭、李家浩先生認爲“‘■’，應即‘■’的異體” 〔２〕，其説可從， 〔３〕茲疏證如

下。 《上博七·武王踐阼》簡１０：“户銘唯曰：‘立（位）難■（得）而易■（失），士難■

（得）而易■”，今本此句僅作“夫名難得而易失”。 簡文的“■”整理者讀爲“外”，復旦

讀書會解爲“疏遠” 〔４〕；或讀爲“間”，是“離間”一類的意思。 〔５〕不過陳志向先生根

據“失”爲質部，指出“以韻考之，當以‘外’爲是” 〔６〕。 值得注意的是，劉洪濤先生引述

李家浩先生的意見將“■”釋爲“逸”。 〔７〕 “外”是疑紐月部，“逸”是余紐質部，二者音

近可通。 甲骨文有種“逸”字寫作 （合１３２），王子楊先生隸定作“■”，分析爲下从

“埶”省聲。 〔８〕而“埶”與“外”同爲疑紐月部，所以“外”讀爲“逸”是可以的。 “逸”與

“失”爲音義相近的同源詞， 〔９〕“士難■ （得）而易■ （逸）”，猶 “士難■ （得）而易■

（失）”。 《説苑·君道》：“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筦子今年老矣，爲棄寡人而就世也，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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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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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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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小華： 《楚簡車名選釋二則》，簡帛網，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８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狊犺狅狑＿犪狉狋犻犮犾犲．

狆犺狆？犻犱＝１７４５。
《曾侯乙墓》第５１８頁注釋１３３。
“■”的文例有“■軒”，“軒”是車廂兩旁較高的屏藩，（《曾侯乙墓》第５０８頁）與“棧車”的形制不合，這也
説明“外車”不能讀爲“棧車”。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 《〈上博七·武王踐阼〉校讀》，復旦網，２００８年１２
月３０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犵狌狑犲狀狕犻．犮狅犿 ／犛狉犮犛犺狅狑．犪狊狆？犛狉犮＿犐犇＝５７６。

何有祖： 《〈武王踐阼〉小札》，簡帛網，２００９年１月４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狊犺狅狑＿犪狉狋犻犮犾犲．狆犺狆？

犻犱＝９４５；陳偉： 《讀上博楚竹書〈武王踐阼〉、〈凡物流形〉札記》，《出土文獻研究》第九輯，第１８頁，中華
書局２０１０年。

陳志向： 《〈上博（七）·武王踐阼〉韻讀》，復旦網，２００９年１月８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犵狑狕．犳狌犱犪狀．犲犱狌．犮狀 ／

犛狉犮犛犺狅狑．犪狊狆？犛狉犮＿犐犇＝６３８。

劉洪濤： 《試説〈武王踐阼〉的機銘（修訂）》，簡帛網，２００９年６月７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狊犺狅狑＿

犪狉狋犻犮犾犲．狆犺狆？犻犱＝１０６８。

王子楊： 《説甲骨文中的 “逸”字》，復旦網，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５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犵狑狕．犳狌犱犪狀．犲犱狌．犮狀 ／

犛狉犮犛犺狅狑．犪狊狆？犛狉犮＿犐犇＝５７３。 亦見《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第２４１—２４８頁。

趙平安： 《戰國文字的“■”與甲骨文“■”爲一字説》，《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輯，第２７５—２７７頁，中華書
局２０００年；沈培： 《卜辭“雉衆”補釋》，《語言學論叢》第二十六輯，第２５０頁，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２年。



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盗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

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孟子·告子下》：“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

位，則有讓。”這裏“得賢”與“失賢”是相對的説法。 特别是《説苑·尊賢》：“夫城固不

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所謂“得

士而失之”説明簡文讀爲“士難■（得）而易■（失 ／ 逸）”是可以的。 如果從“士”本身的

角度來説，可讀爲“逸”，指士人自己離開，成爲所謂的“逸人”、“逸民”，《上博六·孔子

見季桓子》簡３：“上不親仁，而敷聞其辭於■（逸）人乎？” 〔１〕“逸人”是孔子自稱。 〔２〕

如果從君王的角度來説自然是失去賢能之人。

金文中用作器物的量詞的 “逸”的讀音，如卯簋盖 “宗彝一逸”，張振林先生曾

指出：

西周春秋時期，宗彝、鐘鼓、舞者的集合單位詞，從語言學的角度考察應

該讀“逸”或“肄”（餘母質部），共同的意義爲“列”；從文字學考察，从“聿”、从

“佾”得音的“ ”、“肄”、“佾”等字皆同音。〔３〕

董珊先生根據這個意見也指出“逸”當讀爲“肆”或“佾”，三字都是余母質部，音近通

用 〔４〕。 〔５〕另外，《禮記·表記》“安肆日偷”，鄭玄注：“肆或爲褻。”而“褻”从“埶”聲，

則“外”與“肆”亦可通，自然與“佾”也通。 又《上博（二）·容成氏》簡２１“衣不褻（襲）

美”、《上博（四）·曹沫之陳》簡１１“居不褻（襲）文”，陳劍先生指出“褻”可直接讀爲

“襲”。 〔６〕而《風俗通義·皇霸》引《詩》“亮彼武王，襲伐大商”，今毛詩《大雅·大明》

作“涼彼武王，肆伐大商”，則襲與肆也相通，也可見“褻”、“埶”與“肆”可通。 所以“外”

既可讀爲“逸”，亦可讀爲“佾”，曾侯乙墓簡的“■”字可能當分析爲从阜，“佾”省聲。

請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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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讀參見陳劍： 《〈上博（六）·孔子見季桓子〉重編新釋》，復旦網，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２日。

陳偉： 《讀〈上博六〉條記之二》，簡帛網，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０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狊犺狅狑＿犪狉狋犻犮犾犲．

狆犺狆？犻犱＝６０２。

張振林： 《商周銅器銘文之校讎》，《第一届國際暨第三届全國訓詁學術研討會論文》第７６７—７６８頁，臺
北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訓詁學會主編，１９９７年。

參看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 《古字通假會典》第５３０頁“逸與佾”、“逸與佚”、第５３６頁“肆與佚”等條目，

齊魯書社１９８９年。

董珊： 《試論周公廟龜甲卜辭及其相關問題》，復旦網，２００９年５月４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犵狑狕．犳狌犱犪狀．犲犱狌．
犮狀 ／犛狉犮犛犺狅狑．犪狊狆？犛狉犮＿犐犇＝７７９。

陳劍： 《釋上博竹書和春秋金文的 “羹”字異體》，《戰國竹書論集》第２４２—２４４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



（ ）《曾侯》簡１７２　 （ ）《曾侯》簡２６

（佾，《吴命》簡５下）　 （“■（逸）者不■（美）”，《芮良夫》２５）

諸字右旁皆从“八”从 “月”，與 《説文·肉部》“■，振■也（段注依《玉篇》改爲“振肸

也”）。 从肉八聲”無關。 〔１〕總之，“外車”在楚簡中亦寫作“■車”，這種車形相當於文

獻哪種車，筆者提出一種假設： 《周禮·春官·宗伯》：“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

車之萃、蘋車之萃、輕車之萃。”其中“闕”古音溪紐月部，與“外”聲音相近。 鄭玄注云：

“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 ……《春秋》傳曰：‘帥斿闕四十乘’。”鄭玄所指是《左傳》宣

公十二年“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杜預注：“游車，補闕者。”黄鳳春

先生指出潘黨所率的“游闕”就是“闕車”，屬攻車之列，爲備戰攻車，它是用於補充車

陣中因戰時損壞而闕位的車。 〔２〕將《靈王遂申》的“外車”讀爲“闕車”也比較符合楚

蔡兩國戰争的背景。 當然這個説法也只是一種可能，希望將來有更多資料可以證實

或反駁這個意見。

（三）關於“申成公■”的身份

整理者説明指出：“本篇有起首和結尾，完整記述了楚靈王要滅亡申成公之事。

公元前五三一年，楚靈王在吕地誘殺蔡靈侯而滅蔡國以後，使申國成公頗感不安，楚

靈王接着命令申人要遠離原居處，可以取得蔡國的器物。 於是申成公之子虚三次自

居住地步行而出，楚國執行事務的人就來阻止，虚就乘一輛用四匹馬拉的車出去，執

事人認爲小人不能取得此車而歸，只可以拿馬垂，於是虚就執策而歸。 成公懼怕發生

他事，父子倆到了宿食之處，爲剛才的事發怒説： 所有的人都有收獲，唯獨你，什麽都

没有得到。 虚説： 君爲王臣，楚王將在不斷的使申國滅亡，怎麽會讓申國得到任何好

處呢？ 於是父子兩人返回原地去做祭祀。”（第１５７頁）。 顯然認爲“申成公”是申國的

君主。 清華大學讀書會認爲：“‘申成公’首先最容易想到的是楚靈王時的申無宇和其

子申亥。 但楚國的申氏、申叔氏與縣公‘申公’在文獻中有明確的區分。 但是把‘申成

公’理解爲靈王時的縣公‘申公’、謚爲‘成’也不甚妥當（楚靈王時有申公子亹史老，見

《國語·楚語》），因爲楚國加謚號的稱呼往往用於封君，如魯陽文君，而不宜用於縣

公，文獻所見歷任申公也從未有加謚號的。 所以我們把‘申成公’理解爲在申地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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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劍： 《甲骨金文舊釋“■”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第４４—４５頁，復旦
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黄鳳春、黄婧： 《楚器名物研究》第１２３—１２４頁。



公，即成得臣（令尹子玉）→成大心以下的成氏。” 〔１〕曹方向先生認爲：“‘申成公’的

‘成’字似是謚號。 以前所見楚縣的縣公，還没有加謚號之例。 綜合來看，簡文之‘申’

當時可能是個有宗廟社稷的國家。 因爲故事的時間當在楚靈王滅蔡之前，如果簡文

‘申’的確是‘國’而不是‘縣’，那麽，靈王滅蔡之後所遷、平王所復的‘申’似乎有了著

落。 也就是説，楚占領申國故地設縣之後，申人確實有可能作爲楚的附庸國而

存在。” 〔２〕

謹案： 清華讀書會將“成”解爲“成氏”，不可從。 成得臣以下的成氏未見駐守在申

地，且文獻從未有“成氏”稱“成公”的記載。 《上博六·平王與王子木》載有“成公乾”，

整理者引《通志·氏族略》：“成氏，楚若敖之後，以字爲氏。”此説不可信。 徐少華、鄭

威等先生將“成公”理解爲城父縣的縣公， 〔３〕亦有問題（詳下）。 同時清華讀書會認爲

申成公之子“虎”是楚國大夫“成虎”亦不可信。 讀書會將簡文讀爲“申成公■（飾）其

子虚（？）未蓄髮”，解釋説“成公父子皆不欲取蔡侯器。 簡文‘■’當爲及物動詞，所以

試讀爲‘飾’，謂成公飾其子如童子未蓄髮，命其出入軍門，以應對靈王每室皆出取器、

毋敢不取的命令。”如果“虎”確實是大夫成虎，則申成公如何又爲何要將他喬裝爲童

子，而且“虎”還告訴楚國執事人説“小人幼”，可見他不可能是成虎。 曹方向先生認爲

申是個有宗廟社稷的國家，並於文章注釋中提到“申人可能在南申故地某處延續其政

權”，此説於史不合，蓋申國早在楚文王時期被滅爲附庸， 〔４〕所以楚靈王時有申公“子

亹”，即“史老”。 《國語·楚語上》：“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

伯以告。 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靈王虐，白公子張

驟諫。 王患之，謂史老曰……”。 宋公文先生指出：“子亹于靈王時既已‘老耄’，則其

出任申公當在康王時期。” 〔５〕子亹可能從楚康王時期擔任申公，在靈王時已屬老臣，

故自稱“老耄”，所以“申成公”自然不能爲申縣縣公，况且楚國縣公從未見配上謚號，

所以將之理解爲“縣公”肯定不行。 至於附庸國申是否有君主名爲“申成公”亦於史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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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 《〈上博九·靈王遂申〉研讀》，清華大學出土文獻中心網站，２０１３年４月１
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狋狊犻狀犵犺狌犪．犲犱狌．犮狀 ／狆狌犫犾犻狊犺 ／犮犲狋狉狆 ／６８３１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３０４０１１７３４０９７１８８６８６５３ ／

２０１３０４０１１７３４０９７１８８６８６５３＿．犺狋犿犾。

曹方向： 《上博簡所見楚國故事類文獻校釋與研究》第８８—８９頁，武漢大學博士論文２０１３年。

徐少華： 《上博簡〈申公臣靈王〉和〈平王與王子木〉兩篇疏正》，《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輯，第４８２頁；鄭
威： 《楚國封君研究》第１３０—１３１頁，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南申”被滅的時間當在楚文王三年（前６８７年）之後，最遲是楚文王七年（前６８３）。 見蘇建洲、吴雯雯、

賴怡璇合著： 《清華二〈繫年〉集解》第２９７頁；拙文： 《〈清華二·繫年〉中的“申”及相關問題討論》（修
訂稿）。

宋公文： 《楚史新探》第３６４頁，河南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徵，不宜貿然進行推論。 研究者所以會有這樣的推論，自然也跟“■（申）城（成）公 ”

的錯誤理解有關。 筆者曾指出“ ”當是人名，字形上部與楚簡的“時”作 （《孔子詩

論》１０）、 （《曹沫之陣》２０）寫法相同，故隸定爲 “溡”。 〔１〕但仔細觀察上部實从

“止”，整理者嚴式隸定爲“■”（第１６０頁）還是有道理的。 陳劍先生慧眼獨具地指出

“■（申）城（成）公■（乾）”就是《上博六·平王與王子木》簡１“景平王命王子木蹠城

父，過申，舍食於鼪宿，城（成）公倝（乾）遇坐（建） 〔２〕於疇中”的“城（成）公倝（乾）”。

“■（申）城（成）公■（乾）”即“在申地之成公乾”。 形當分析爲“从水从倝省聲”，上

部可以比對《季康子問於孔子》簡５“榦”字作 。 整體字形即《柬大王泊旱》數見之用

爲“旱”之“■”字 的異體（此形説爲水旱之“旱”的本字或浣洗之“■ ／ 澣 ／ 浣”的本字

亦皆無不可）。 〔３〕陳先生還提到：

“■（乾）”字之所以論者多不願講成申成公之名，或係覺“申成公乾其子

虎未蓄髮”句“乾”最象動詞，如係成公之名則應説爲“申成公乾之子虎未蓄

髮”始自然。按此點需貫下句體會理解，“申成公乾其子虎未蓄髮，命之逝”

云云，“命之逝”的主語是上文之“申成公乾”，故其前“申成公乾其子虎未蓄

髮”句，“申成公乾”乃是話題性質的主語、通貫下句，與“申成公乾之子虎未

蓄髮”句係以“虎”爲主語者不同；如改説“（執事人夾蔡人之軍門，命人毋敢

徒出。）申成公乾之子虎未蓄髮，命之逝”，則兩句主語不同，讀來反覺文氣不

接矣。〔４〕

根據陳先生的意見，可將《平王與王子木》與《靈王遂申》的内容緊密聯繫，也就是説靈

王時成公乾已在申地，所以平王時的王子建才會在申地遇見他。 同時也説明有學者

認爲成公乾是城父縣的縣公是不可信的，“成公”當爲姓氏。 〔５〕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云“晉師成公般戍周而還”，杜注：“般，晉大夫。”是以“般”爲其名或字。 《通志·氏族

·６１１·

出土文獻（第五輯）

〔１〕

〔２〕

〔３〕

〔４〕

〔５〕

《〈靈王遂申〉初讀》，簡帛網簡帛論壇，第２樓２０１３年１月５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犫犫狊 ／狉犲犪犱．

狆犺狆？狋犻犱＝３０２３。 《初讀〈上博九〉劄記 （一）》，簡帛網，２０１３年１月６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

狊犺狅狑＿犪狉狋犻犮犾犲．狆犺狆？犻犱＝１７７６。
“坐”讀爲“建”爲李家浩先生的意見，見陳偉： 《新出楚簡研讀》第２８６頁引李先生來信的意見。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４日電子郵件内容。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４日電子郵件内容。

亦參見高佑仁： 《上博楚簡莊、靈、平三王研究》第５２９—５３０頁的討論，臺灣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
士論文２０１１年。



略》第五有“成公氏”，云“成公氏： 姬姓，衛成公之後”，此衛之成公氏也。 梁履繩《左通

補釋》二十七引厲氏《氏族略》曰：“通志略云： 成公氏，衛成公之後……此成公般疑出

自晉成公，與成鱄、成核之成氏别。”謂成公般蓋出自晉成公，與衛之成公氏同，亦以成

公二字爲其氏，與左昭二十八之成鱄、左定八之成何之以成字爲氏者别。 〔１〕晉系古

璽多見“成公氏”者，如《璽彙》４０５３“成公■（■）”、４０５４“成公■”、４０５５“成公■”、４０５６
“成公■”、５５８５“成公筡”、《中國璽印集粹》１７３“成公■”、《鴨雄緑齋藏中國古璽印精

選》４７“成公■” 〔２〕、董珊先生所介紹的一方璽印作“成公成” 〔３〕，等等。 秦印亦有

“成公耤”。 〔４〕這些璽印的佈局方式都是“成公”在右，另外的一字在左，可以説明“成

公”確實是“氏”，也可以説是“複姓”。 至於成公乾爲何會在申地，以目前的資料來看，

不宜作過多的引申與解讀。 研究者受到整理者命篇爲“靈王遂申”以及“記述楚靈王

要滅申成公之事”（第１５７頁）云云的影響所作出的相關解釋現在看來都是有問題的。

另外，西周金文“倝”作 （《集成》２３４７）、 （《考古》１９８９年第６期第５６３頁），亦

見於春秋早期的曾子鼎 （《集成 》２７５７）作 “ ”。 劉洪濤先生正確指出象旗杆之

形。 〔５〕今由 的寫法，我們可以認識到楚文字“倝”字可省簡其旗杆的杆子部分，這

在三晉系文字已有先例，如 “榦”字中山■■壺作 ，《璽彙》４０６４作 ；“■”《璽彙》

４０６５作 。 〔６〕

（四）關於“墜邦”的“邦”

上引整理者説“楚王將在不斷的使申國滅亡”，顯然認爲“邦”是指“申國”。 但申

國早在楚文王時期已被滅爲附庸，所以靈王時期有申公史老，可見整理者所説於史不

合。 王寧先生指出“邦”當指“蔡國”。 “將墜邦”很可能是指要滅蔡而言。 《左傳》昭公

十一年：“三月丙申，楚子（靈王）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 夏四月丁巳，殺之，刑

其士七十人。 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冬十一月，楚師滅蔡。”“十二月，楚子城陳、蔡、不

羹，使棄疾爲蔡公。”是楚靈王在殺了蔡靈侯之後，又出兵圍攻蔡國，要滅蔡，故虎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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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方炫琛： 《左傳人物名號研究》第３１４頁８８０條，臺北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１９８３年。

菅原石廬： 《鴨雄緑齋藏中國古璽印精選》第１０頁，（日本大阪）美術生活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董珊： 《新見戰國古璽印一一七方》，載《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第１４１頁，吉林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劉釗： 《關於秦印姓名的初步考察》，復旦網，２０１０年９月６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犵狑狕．犳狌犱犪狀．犲犱狌．犮狀 ／

犛狉犮犛犺狅狑．犪狊狆？犛狉犮＿犐犇＝１２５６。

劉洪濤： 《金文考釋兩篇》，未刊稿。 引自拙著： 《〈上博八〉考釋十四則》之九，《楚文字論集》第５４３頁，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１年。 亦參見謝明文： 《釋西周金文中的“垣”字》，第七届中國文字學會論
文，吉林大學２０１３年。

這幾個例子承蒙郭永秉先生告知，謹致謝忱！



“王將墜邦”。 〔１〕其説可從。 《繫年》第十八章云：

靈王先起兵，會諸侯于申，執徐公，遂以伐徐，克賴、朱邡，伐吴，【９８】爲

南瀤之行。縣陳、蔡，殺蔡靈侯。【９９】

先説“縣陳、蔡”，再説“殺蔡靈侯”，未依照時間叙述。 這種情况在《繫年》中並不少見，如

第九章“襄夫人聞之，乃抱靈公以號于廷……焉葬襄公。”最後一句“焉葬襄公”，是文公

六年的事，《春秋經》文公六年：“葬晉襄公。”《左傳》文公六年：“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

公。”而前一句“襄夫人聞之，乃抱靈公以號於廷”，《左傳》記載在文公七年。 〔２〕

（五）由《靈王遂申》證實楚靈王殺蔡靈侯的地點是南陽之申

《靈王遂申》内容還有一項重要信息值得關注。 曾有學者認爲蔡靈侯被殺的地點

在信陽之申，今由“王敗■（蔡）霝（靈）矦（侯）於吕”一句來看，可以證明地點只能是南

陽之申，詳細論證請見拙文《〈清華二·繫年〉中的“申”及相關問題討論》（修訂稿）。

（六）簡文主旨

《靈王遂申》雖然只有五支簡，但内容如何理解却有多種説法。 由於“靈王既立，

申息不憖”，自然身處申地的成公父子也不想屈從楚人意志拿取蔡器，但簡文又説“成

公懼其有取焉而逆之京，爲之怒”則不好解釋。 且成公既然對虎有怒氣，爲何又在京

地迎接他？ 這些問題直接影響了文意的理解。 幾位學者也注意到這個問題，故將成

公之怒理解爲佯裝或僞裝的，這個思路基本上是對的，但是具體解釋字詞將“京”讀爲

“佯”，或是將“爲”讀爲“僞”時，恐怕在用字習慣上都存在一些問題。 筆者曾就此問題

請教陳劍先生，蒙陳先生惠賜精闢意見，茲引用介紹如下：

申成公父子俱不欲取蔡器；成公派尚未成年之“小虎”去，已可見其消極

不合作的態度；但同時，此舉實又有試而觀子、借之教子之意圖；明此方能理

解成公全部舉動之邏輯，論者似尚未點明此節，故全篇理解出現問題。此故

事之主旨，很大程度上在反映“小虎”之“幼慧”、年紀雖小却見識甚高亦有機

變（全篇的叙事重點並不在成公一面，成公可以説只是起襯托作用）；明不應

分蔡器此其一，找到藉口及辦法最終未取而亦未得罪，此其二；成公派出“小

虎”後又懼其行動與己之期待相反（“有取”），故迎之（欲早知結果、甚或出問

題還可來得及補救———用心良苦而又關心則亂的父親形象真是“躍然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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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知北游”的犅犔犗犌： 《上博九〈靈王遂申〉簡析》，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０日，犺狋狋狆：／ ／犫犾狅犵．狊犻狀犪．犮狅犿．犮狀 ／狊 ／

犫犾狅犵＿５７犮４犳８犳１０１０１犺狉１狏．犺狋犿犾。

參見蘇建洲、吴雯雯、賴怡璇合著： 《清華二〈繫年〉集解》第４２９、７０５頁。



啊）；見“小虎”空手而來，自是鬆一口氣；但並不清楚究係“小虎”明其理未取

抑或另有他故（如争器之人太多未搶到之類），故爲之怒而欲子自言其故，即

希望“小虎”能自己將不應取器的理由清楚明白地闡述出來———成公之怒並

非真心，但亦不必將“京”讀爲“佯”，蓋叙者但記其事，事理關係已自可見；

“小虎”所答完全符合成公之期待，成公自滿意無言，父子俱歸而已。前所謂

“幼慧”，類似事如王孫滿觀師、周靈王太子晉服師曠等，每爲人所稱；再想想

楚國同類者之蔿賈蔿伯嬴幼時責子文事，於上博竹書中亦有之（《成王爲城

濮之行》），則扯遠一點就可以想得更有意思了———蓋上博竹書中此類“楚國

故事”，已有很多研究者將其與“語”、“事語”、“説”之類相聯繫，並引《楚語

上》申叔時論太子教育謂“教之《語》，使明其德”云云爲説，則此類作爲當時

貴族子弟教育讀本的“楚國故事”竹書中，雜有前代“幼慧”人物故事，可説非

常正常。〔１〕

透過陳先生的解釋，《靈王遂申》的主旨得到合理且深入的闡發。 根據以上的認識，將

簡文翻譯如下：

楚靈王即位，申、息兩縣的人民不愉悦。 （靈王十年）王在吕地打敗蔡靈侯，（爲攏

絡民心）命令申人每室派人出來擄取蔡國的器物。 楚國執事官員駐守在蔡國人軍門

的兩旁，下令申人不可空手出來。 人在申地的成公乾，他的兒子虎年紀尚小，（他估計

楚人不會刁難小兒）命令虎前往取蔡器。 虎三次都徒手出來，執事官員制止他。 （於

是）虎駕乘一臺有四馬的外車，告訴執事官員説：“我的年紀小，不能帶走别的器具。

拿到這臺車又不會駕馭它歸家。 請讓我拿外車的馬策回家吧。”執事官員答應他，虎

拿了馬策走了。 走到毄澨時，就把馬策丢掉了。 申成公乾怕他拿了蔡器，就在京地迎

接他，（並試探性的）發怒説：“整個申國人民都拿了東西，唯獨你什麽東西都没拿！”虎

一句話不吭，申成公再爲此事發怒，虎才説：“您是楚王的臣子，楚王將滅絶蔡國，您不

能阻止，却又想要從中有所得！”（成公聽完很滿意，）父子倆就一同歸去了。

附記：拙文承蒙陳劍、鄔可晶、郭永秉三位先生惠賜寶貴意見，筆者非常感謝！

追記：

（１）關於“■＝駟”中的“駟”我們認爲是“四馬”的專字，故逕讀爲“四馬”。當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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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爲没有合文號的合文性質，讀爲“駟馬”也是可以的。

（２）簡４“城（成）公懼其又（有）取安（焉）而逆之京”的“京”，根據郭永秉先生

《“京”、“亭”、“亳”獻疑》一文的研究來看，整理者釋爲“亭”的意見可能也不能輕易

否認。

（蘇建洲　臺灣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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